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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五道木车站附近的村民举报，
修铁路的过程中未对铁路30米范围
内的村民房屋进行拆迁。补偿款已
到政府，未发放。

2.铁路未完工，就验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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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群众投诉反映的“五道木车站附近的村民举报，修铁路的过程中未对铁路30米范围内的村民房屋进行拆迁”问题属实。经
核实，五道木车站属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该项目环评报告书于2013年获得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
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大郑K262+730-大郑K354+000）（平齐K65+016-平齐K81+000）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环审〔2013〕212号），2014年6月30日开工建设，2016年12月28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因项目《环评报告书》中对五道木车
站周边噪声敏感点采取的环保措施为安装隔声窗，村民对该环保措施存在争议，认为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应对
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内居民房屋予以拆迁。鉴于项目环评报告书已由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通过，为合理合法解决群
众诉求，市、区两级先后多次督促沈阳铁路局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并尽快完成后环评备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科尔沁区）（大郑线K262+730-K320+200）环
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并于2018年12月上报原环评审批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申请备案。通辽市生态环境局受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委托，承担了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后环评审查备案工作，并于2019年12月4日和2020年1月17日
分别出具了《关于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科尔沁区）（大郑线K262+730-K320+200）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备案的意
见》（通环备〔2019〕5号）、《关于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科尔沁区）（大郑线K262+730-K320+200）环境影响后评价报
告书备案的补充意见》（通环备〔2020〕1号），明确了“在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以内的环境保护敏感点，即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区
域原则上采取环保拆迁的措施，与原环评及批复意见保持一致”“不在铁路地界和安全保护区以内的构筑物，属于原环评批复日
期2013年11月20日后和本次后评价备案日期2019年12月4日前建设的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房屋（环境保护敏感点）应当予以
实施差别化补偿政策”。综上，群众反映的“五道木车站附近的村民举报，修铁路的过程中未对铁路30米范围内的村民房屋进行
拆迁”，情况属实。

2.群众投诉反映的“补偿款已到政府”问题不属实，“未发放”问题属实。经核实，截至目前，科尔沁区人民政府、清河镇人民政
府、钱家店镇人民政府均未收到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环境保护补偿款，故群众反映“补偿款已到政府”情况不属
实，因政府未收到补偿款，无资金来源，故“未发放”属实。

3.群众投诉反映的“铁路未完工，就验收了”问题不属实。经核实，针对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大郑线K262+730-
K354+000）（平齐K65+016-平齐K81+000）未经环境保护验收即投入使用违法行为，通辽市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8月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环决字〔2020〕5号）处罚款人民币80万元，罚款已缴纳。沈阳铁路局西部铁
路电气化工程建设指挥部于2020年9月组织专家召开了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议，验收结论为：“改建铁路通辽至四平铁路电
气化改造工程（大郑K262+730-大郑K354+000）（平齐K65+016-平齐K81+000），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
件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建设单位环保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较完善，项目基本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五道木车站（K264+600-K267+100段），限期整改后，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截至目前，通辽
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五道木车站正在按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进行整改，因与群众反映问题相关的铁路区间为五
道木车站（K264+600-K267+100段），且该工程部分尚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故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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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群众反映的“五道木车站附近的村民举报，修铁路
的过程中未对铁路30米范围内的村民房屋进行拆迁”问题，
市区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先后3次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送达了催办函，并组织召开对接协调会议，要求其严格
落实《后评价报告书》、备案意见及补充意见中的补救措施，尽
快与项目属地镇政府沟通联系，明确环境保护敏感点的治理
范围、治理标准及治理方式，并加快组织落实。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致函通辽市人民政府，仅同意
对《后环评报告》中提出的10户住宅采取拆迁还建，对项目区
其他需征拆房屋存有争议。

为有效解决信访群众、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对《后评价报告书》、备案意见及补充意见中补救措施和治
理范围的争议，科尔沁区多次召开专题调度会议并到现场
实地走访、踏察，已制定印发《通辽至四平电气化铁路改造
工程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方案》，科尔沁区政府组建问题化
解专班，研究制定了项目区房屋价格评估、向上对接协调
落实拆迁补偿、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等具体措施和实施步
骤。其中，科尔沁区在依据2018年清河、钱家店两镇委托
内蒙古瀛环测绘公司对项目区敏感点房屋测绘数据的基
础上，于2021年 10月组织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委托通
辽市广宇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对五道木车站铁路外轨中
心线 30米以内区域涉及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于
2021年11月初步确定估价结果为513.18万元，目前正在
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数据进行逐户再次核实确定。

下一步，将由工作专班继续统筹推进，督促第三方评
估机构，于4月30日前完成对五道木车站铁路外轨中心线
30米以内区域涉及房屋及附属物的价格评估，同步协调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评估价格落实相应环
保补救措施。若经充分沟通协商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仍不履行主体责任，导致环保补救措施未落实到
位，计划于7月31日前履行公益诉讼程序。考虑到该问题
涉及主体较多、履行程序复杂，计划于2023年2月28日前
将环保补救措施落实到位，2023年3月31日前完成环保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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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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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9月 10日，明仁苏木
清河村庆丰屯村民到奈曼旗林业
局做了4653亩国家重点公益林合
同，2020年，被清河村书记等人转
卖给本屯的村民，后又转卖给开鲁
县亚玲合作社，开鲁县亚玲合作社
2020年种植向日葵，2021年种植
谷物，没有按照国家要求种植公益
林。

1. 大队占举报人 15 亩耕地
（占其他村民400多亩耕地）进行
沙棘种植项目，大队种的沙棘成活
率低但领取了国家资金，而举报人
自己种植的海棠果项目（17亩林
地），每亩每年给500元补助，大队
未发放补助。

2.村南面北水南调项目未经
村民同意占用集体土地。

1.林西县金鼎工业园区空气
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
已种植的作物腐烂坏死。该园区
北侧河沿养殖小区内的牲畜被迫
搬离至常胜养殖小区。

2.河沿养殖小区西侧有一片
耕地，曾经因为重度污染而停止耕
种，当地政府每年定期给予河沿四
村老百姓经济补偿（1500元/亩）。

3.河沿养殖小区曾经多次向
政府反映污染情况未果，近期为了
迎接检查，河沿养殖小区附近企业
采取停产放假，等检查组过后再复
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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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奈曼旗接到转办件后，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协调会议，由旗林草、农科、公安、信访部门和明仁苏木政府组成联合
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核实。经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1.关于“2001年9月10日，明仁苏木清河村庆丰屯村民到奈曼旗林业局做了4653亩国家重点公益林合同”问题，该情况属
实。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明仁苏木清河村庆丰屯村民与奈曼旗林业局签订4653亩国家重点公益林合同”问题表述不
准确，实际是承包户与村委会签订了公益林地管护合同。2001年，按照国家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界定工作要求，奈曼旗将原清河
苏木庆丰村北的4林班共4633亩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其中，1小班村民常某和名下林地1373亩、2小班村民贾某名下林地1985
亩、3小班村民贾某名下林地1275亩。当时，在区划界定时将该地块上坎有林地3358亩、下坎有零星红柳条的河滩险地1275
亩同时区划界定为国家公益林，并从2004年开始享受公益林补偿金。2012年末，北庆丰屯部分村民向明仁苏木、旗林业局、信
访局、纪委等有关部门反映原承包户破坏林地耕种问题，经调查核实，该地块林地遭到破坏，对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立
案处理，时任北庆丰村书记贾某因套取公益林补偿金问题受到刑事处罚。2013年，由于庆丰屯西辽河堤北公益林被非法开垦
耕种，奈曼旗林业局向清河村村民委员会下发《关于停止非法开垦林地的通知》（奈林字〔2013〕24号），要求停止非法开垦林地
违法行为，并停发了公益林补偿资金。同时，因原承包户违反了与原庆丰村委会在1987年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约定，清河
村村委会解除了原林业承包合同，将土地收回归集体所有。2014年，根据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该地块上坎3358亩按现有人
口平均每人7亩地分给庆丰屯全体村民，下坎地块未分配到户，由村集体统一管理。2019年，根据《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
发〈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林资发〔2017〕34号）、《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强国家级公益林落界的通知〉》（林办资字〔2017〕143号）等文件要求，奈曼旗开展了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未将明仁
苏木北庆丰屯原公益林地块区划界定为公益林。此后，将上坎地块3358亩按照商品林地进行管理，下坎地块1275亩为河滩险
地。

2.关于“2020年，被清河村书记等人转卖给本屯的村民，后又转卖给开鲁县亚玲合作社，开鲁亚玲合作社2020年种植向日
葵，2021年种植谷物，没有按照国家要求种植公益林”问题，该情况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2020年，被清河村书记等人转卖
给本屯的村民，后又转卖给开鲁县亚玲合作社”问题情况属实，但表述不准确。2020年3月，清河村民委员会为加强庆丰屯林
地管理，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经清河村“两委”会议研究，征求村民代表大多数同意后，将北庆丰屯村民小组村北集体管理的
河滩险地和部分承包到户的林地面向北庆丰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流转。当时，共有8名村民报名参与竞标，依据清河村北
庆丰屯村民小组土地招标会细则，村民蔡某中标，取得举报地块中3944.7亩土地的承包权。2020年5月10日，蔡某在签订土
地流转合同后，由于其本人无力经营，经清河村“两委”开会研究，同意蔡某进行土地转包。当日，清河村庆丰村民小组与蔡某
共同作为甲方，将3944.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原中标价格流转给开鲁县亚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地块承包流转符合村
民民主议事规则和土地流转程序。信访人反映的“开鲁亚玲合作社2020年种植向日葵，2021年种植谷物”情况基本属实。经
核实，开鲁县亚玲合作社2020年在上坎林地林下种植大豆，在下坎河滩险地种植向日葵；2021年在林下和河滩险地均种植谷
物。信访人反映的“没有按照国家要求种植公益林”问题不属实。经2019年林业部门区划界定后，该地块不属于国家级公益
林，属商品林地和河滩险地，所以不存在种植公益林问题，但存在河滩险地对外发包种植农作物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1.群众反映的“大队占举报人15亩耕地（占其他村民400多亩耕地）进行沙棘种植项目”问题，该情况部分属实。通过调查

组现场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地块位于东巴彦花嘎查村东，共涉及27户414.5亩，经核查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图，该地块土地性质
为林地，村民持有2011年林业部门发放的林权证。因此群众反映的沙棘种植地块土地性质为耕地情况不属实。因2018年时
此地块为应恢复的无立木林地，按照通辽市关于开展森林资源清理整顿无立木林地恢复的相关要求，科左中旗组织动员林户
对无立木林地进行恢复造林，但东巴彦花嘎查村27户414.5亩始终未按要求恢复造林。经东巴彦花嘎查“两委”召开会议研
究，通过争取项目补贴，统一栽植沙棘完成了无立木林地恢复工作。因此群众反映的大队在举报人和其他村民林地上进行沙
棘种植项目情况属实，但此行为属于落实国家政策，信访人描述不准确。

2.群众反映的“大队种的沙棘成活率低但领取了国家资金”问题，该情况不属实。2019年，经科左中旗林草部门对上述地
块进行验收，沙棘成活率为70%，达到验收合格标准，2020年7月24日得到造林补贴。因此群众反映的“大队种的沙棘成活率
低但领取了国家资金”问题不属实。

3.群众反映的“种植的海棠果项目（17亩林地），每亩每年给500元补助，大队未发放补助”问题，该情况基本属实。经调
查，栽植海棠果树按照造林合格每亩5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2019年度东巴彦花嘎查海棠造林合格应兑现补助涉及8
户183.2亩91600元。截至接访时已兑现50%、45800元，未兑现45800元。

4.群众反映的“村南面北水南调项目未经村民同意占用集体土地”问题，该情况不属实。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村南面北
水南调项目”实为“引绰济辽工程项目”。该项目征地分为两部分，一是项目征收土地。科左中旗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16
日发布拟征收土地补偿告知书（左拟征告字﹝2018﹞46号），并在东巴彦花嘎查村部公示栏及超市、电线杆等位置张贴。对征收
土地中涉及承包到户的旱地、有林地、其他林地已由承包人签字；涉及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东巴彦花嘎查于2020年6月6
日召开“两委”班子及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引绰济辽工程建立项目部征地问题，经全体“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同意后，由嘎查委
员会主任签字盖章同意征地。该项目于2020年3月28日取得自然资源部《关于引绰济辽（工程区）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自
然资函﹝2020﹞299号），程序规范、手续齐全。二是项目部临时征地。东巴彦花嘎查于2020年6月6日召开“两委”班子及村民
代表会议，研究引绰济辽工程建立项目部临时占地问题。经全体“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同意后，确定将村南一块3995.60平方
米废弃地租赁给引绰济辽工程作为建设项目部用地。引绰济辽工程施工公司根据会议结果向旗自然资源局提交临时用地申
请，2020年7月旗自然资源局依照《土地管理法》第57条规定予以批复，项目公司在此地块施工建立了项目部，程序规范、手续
齐全。因此群众反映的“村南面北水南调项目未经村民同意占用集体土地”问题不属实。

1.关于“金鼎工业园区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已种植的作物腐烂坏死”问题部分属实。2022年3月16日，林
西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和监测人员联合对园区内7家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监测，结果显示，6家企业达标排放，金易来砷业回转
窑尾气排口二氧化硫浓度超标排放。3月25日，林西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法对金易来砷业超标排放行为立案查处，并责令企业
查清废气超标原因，立即停产整改，确保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2022年3月21日，林西县环境监测站和林西镇委托有资质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河沿养殖小区开展了为期5天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报告显示，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等环境空气质量指
标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标准限值要求。3月27日，接到督办单后，林西县生态环境分局组织相关
人员对园区内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并调阅6家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和2021年以来监测报告。经核查，除金易来砷业停产整顿
外，富邦铜业、森润公司等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且正常运行，有组织废气和厂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满足相应排放标准。
2011年7月，河沿村四组村民曾向林西镇政府反映“富邦铜业北侧耕地种植的部分作物出现斑点甚至死亡现象，怀疑是附近企
业污染所致”。经现场核查，发现部分农作物叶片确实出现黑斑，县委县政府责成林西镇政府、林西县生态环境分局将5类作物
疑似受害样本和对照样本送至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显示，3个疑似受害样本亚硫酸盐符合国家
标准。2013年5月，林西镇政府再次委托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测中心对该地块5类作物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均不
超国家标准。

关于“该园区北侧河沿养殖小区内的牲畜被迫搬离至常胜养殖小区”问题不属实。河沿养殖小区始建于2002年，共有住
户28户，因受奶牛养殖市场影响，目前仅有养殖户4户（养牛3户约60头、养羊1户约50只），一直未形成规模，其余为普通住
户，不存在养殖户被迫搬离至常胜养殖小区的问题。

2.关于“河沿养殖小区西侧有一片耕地，曾经因为重度污染而停止耕种”问题不属实。经实地勘查，反映的耕地为河沿四组
南侧335亩耕地。3月27日，接到督办单后，林西县委、县政府责成县农牧局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地块进行土壤
重金属含量检测，在反映地块采样2处、同村对照地块采样1处。检测结果显示铅、铬、镉、砷、汞和pH值等指标全部符合土壤
质量要求，该地块不属于污染耕地。2015-2021年该地块进行土地流转，曾种植玉米、胡萝卜等作物。因此，“曾经因为重度污
染而停止耕种”问题不属实。

关于“当地政府每年定期给予河沿四村老百姓经济补偿”问题属实。2015年初，因园区发展需求，林西县委县政府综合考
虑，计划将该地块征收，作为园区发展储备用地。村民积极响应，所以春季没有对土地进行耕种，但由于征地资金不足等因素
未能征收，为保护群众利益，减少群众损失，责成林西镇政府对该地块以每亩1500元价格进行流转耕作，流转费用由县政府承
担。2021年，因园区规划调整，该地块未列入规划范围，经与河沿四组村民协商，同意该地块不再流转。2022年由村民继续耕
种，群众要求林西镇政府重新整地后，再分包到户，目前，整地工作已启动，预计4月中下旬开始播种。

3.关于“河沿养殖小区曾经多次向政府反应污染情况未果，近期为了迎接检查，河沿养殖小区附近企业采取停产放假，等检
查组过后再复工复产。”问题不属实。河沿四组村民曾在2011年、2013年和2022年2月向林西镇政府和县生态环境分局反映
园区企业存在污染情况，林西县均在第一时间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种植作物或周边空气质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农
作物亚硫酸盐不超国家标准，周边空气质量符合国家限制标准，并及时向村民进行了答复。因此，“多次向政府反映污染情况
未果”问题不属实。3月27日，接到督办单后，林西县委、县政府又责成开发区管委会和县工科局组织人员对园区企业运营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林西产业园冶金化工区有企业32家，其中，正常生产企业7家、季节性生产企业5家、暂时停产企业
3家、僵尸企业3家、在建企业14家。季节性生产企业分别是聚恒混凝土、众诚混凝土、和顺万康、福鑫木业、顺通建材，计划4
月中旬复工生产；暂时停产企业分别是恒富金属、富强金属、金易来砷业，其中富强金属和恒富金属春节后受疫情影响，原料运
输困难，陆续停产；金易来砷业因尾气存在超标排放行为，责令停产整改。因此，“为迎接检查而停产”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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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群众举报地块中1275亩河滩险地对外发包问
题，奈曼旗委、旗政府由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韩占峰牵
头，责成明仁苏木政府负责，水务、林草等相关部门配
合，在4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一是责成明仁苏木政府
清河村庆丰屯村民小组依法解除与开鲁县亚玲合作社
签订的河滩险地部分流转合同。二是由奈曼旗水务局
负责，监督下坎1275亩河滩险地自然恢复原貌，并强化
对河滩险地日常巡查监管。三是由奈曼旗林草局、明仁
苏木政府负责，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对3358亩商品
林地块林下经营进行监管。

按照办结要求，科左中旗旗委、政府已责成旗林草
局会同希伯花镇党委政府，组织东巴音花嘎查村两委班
子，通过走访入户的方式进行政策讲解，提升村民的知
晓率和认可度，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2022年 3月
31日，科左中旗旗委、政府组织旗林草局和希伯花镇党
委、政府已将未兑现资金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到户。

1.对金易来砷业超标排放行为立案查处，责令停产
整改。

2.林西镇政府尽快完成流转地块整理和分包工作，
2022年春季组织村民进行耕种。

3.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制度，强化重点
污染源日常监管，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依法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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